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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4/26/content_5602760.htm） 

 

附錄 

 

商务部等 20 部门关于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若干措施的通知 

商自贸发〔2021〕58 号 

 

海南省人民政府：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

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

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细化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高质量高标准实现 2025 年

分阶段发展目标，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货物贸易方面 

1.在洋浦保税港区内先行试点经“一线”进出口原油和成品油，不实行企业资格和数量管

理，进出“二线”按进出口规定管理。(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能源

局、海南省参加) 

2.在洋浦保税港区内先行试点经“一线”进口食糖不纳入关税配额总量管理，进出“二线”

按现行规定管理。从境外进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上述商品由海南省商务厅在年底前向商务部报

备。(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海南省参加) 

3.将海南省省内国际航行船舶保税加油许可权下放海南省人民政府，经批准的保税油加

注企业可在海南省省内为国际航行船舶及以洋浦港作为中转港从事内外贸同船运输的境内船

舶加注保税油。(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财政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参加) 

4.在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区域，进入“一线”原则上取消自动进口许可管

理，由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做好统计监管的前提下自行管理，进入“二线”按现行进口规定管理。

(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海关总署参加) 

5.在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区域，进入“一线”取消机电进口许可管理措施，

由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安全环保的前提下自行管理，进入“二线”按现行进口规定管理。(责任单

位：商务部牵头，海关总署参加) 

6.将海南自由贸易港纳入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区范围。(责任单位：商务部) 

7.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支持建立和发展全球和区域贸易

网络，打造全球性或区域性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中心。(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外汇局参加) 

8.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产品、管理和服务业务认证机构资质审批

试点。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的认证机构，申请从事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项目的认证业务的，

优化审批服务;申请从事其他领域的认证业务的，实行告知承诺制。(责任单位：市场监管总局) 

9.提升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监管能力，完善重点敏感进出口商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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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立医院、市场、应急、消防、消费者投诉等产品伤害信息收集网络，对存在较高风险的

进口商品进行预警和快速处置。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商品依据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合格

评定方式，提高法定检验便利性。(责任单位：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海关总署、市场

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0.加强海关监管模式创新，建立跨部门的植物隔离苗圃监管考核互认机制，优先开展中

转基地动植物种质资源检疫准入和疫情监管工作，实施海关总署审批和授权海口海关审批的层

级审批模式。(责任单位：海关总署牵头，农业农村部、林草局参加) 

11.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参与制定具有行业引领作用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支持海南自由贸

易港制定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的地方标准及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责任单

位：市场监管总局) 

12.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开展与开放市场环境相匹配的产业安全

预警体系建设工作。(责任单位：商务部) 

13.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需求，建立与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贸易调整援助

机制，以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产业调整与竞争力提升。(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财政部参加) 

二、服务贸易方面 

14.允许外国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举办除冠名“中国”“中华”“全国”“国家”等字

样以外的涉外经济技术展。外国机构独立举办或合作主办的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许可委托海南

省商务厅实施并开展有效监管。(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海南省参加) 

15.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技术进出口经营活动中不需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扩大技

术进出口经营者资格范围。(责任单位：商务部) 

16.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国际文化艺术品鉴定、评估、仲裁规则和标准体系。支持海

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国际文化艺术品拍卖中心，探索取消设立拍卖企业审核许可，建立健全

事中事后监管体制。海南自由贸易港内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活动，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责

任单位：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司法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17.探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且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从事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特

许人，可不进行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司法部、市

场监管总局参加) 

18.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点推进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促进机

制、发展模式、监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开放、便利举措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责任单

位：商务部) 

19.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积极发展数字贸易。支持建设好海南生态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

口基地，集聚创新资源和企业。(责任单位：商务部、中央网信办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参加) 

20.建立技术进出口安全管理部省合作快速响应通道，协助海南自由贸易港对禁止类和限

制类技术进出口进行科学管控，防范安全风险。(责任单位：商务部) 

21.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等重点领域率先规范影响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

国内规制。(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市场监管总局、各服务行业主管部门、海南省参加) 

22.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办好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支持海

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会。(责任单位：海南省、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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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创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创新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责任单位：商

务部牵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参加) 

24.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促进动漫游戏、电子竞技、影视制作、

旅游演艺、创意设计、版权交易等重点文化服务贸易发展。(责任单位：文化和旅游部牵头，中

央宣传部、商务部、广电总局参加) 

25.开展投资促进活动，推动有发展潜力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户海南自

由贸易港。(责任单位：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26.鼓励海南自由贸易港创新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模式。支持海南省市两级与外国建立地方

政府间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机制，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各类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活动。(责任单

位：商务部) 

27.以适当方式向已签署服务贸易合作备忘录国家推介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重点领

域(如旅行、运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等)和有关重点项目;在对外协商新签服

务贸易国际合作协议时，积极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发展需求。(责任单位：商务部) 

28.进一步完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加强对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运行情况的监测和

分析。(责任单位：商务部牵头，人民银行、统计局、外汇局、海南省参加) 

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在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统筹下，认真落实好各项

任务，按照职责分工全力支持、指导和帮助海南省开展各项工作。海南省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细化任务分解，一级一级抓好落实，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严格遵守中央关于生态环境

保护的各项要求，切实做好风险防控，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上述措施凡

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按规定程序办理。 

 

 

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文化和旅游部 卫生健康委 应急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广电总局 统计局 能源局 

林草局 外汇局 

2021 年 4 月 19 日 

 
 
 
 
 


